
(版本日期:108 年 10 月 3 日)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 

申請及收費辦法 

一、 申請人資格: 

限藥害救濟申請人或藥害救濟申請人之法定繼承人。 

二、 申請資料及應備證件（供核對及影印留存）：    

申請人 申請資料及應備證件 

藥害救濟申請人 
1.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申請單(附件一) 

2. 身分證正本 (* 外籍人士須具備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 

藥害救濟申請人

之法定繼承人 

1.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申請單(附件一) 

2. 身分證正本 (* 外籍人士須具備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 

3. 藥害救濟申請人之死亡證明書 

4.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申請人委託他人辦理者，除上述申請資料及應備證件，另需檢附: 

1.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申請委託書(附件二) 

2. 受託人身分證正本(* 外籍人士須具備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 

 ※申辦資料或證件不齊全或為影印本者，恕不受理。 

三、 受理時段（國定例假日不提供服務）： 

   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 

四、 受理方式及核可流程: 

1. 現場申請：請直接至本會櫃檯辦理，並提供申請資料及證件查驗。 

2. 申請資料確認完備後，由本會轉呈主管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核可。 

3. 主管單位核可後，本會始依申請內容進行資料複製，於複製完成後

通知申請人（或受託人）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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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提供形式及費用: 

1. 紙本：基本費 200 元（含檢查報告、病歷複印 10 張以內），第 11

張起，每張加收 5 元。 

2. 光碟：基本費 200 元（含一片光碟），每增加一片，加收 100 元。 

3. 光碟複製（原病歷形式或影像檢查即為光碟）：基本費 200 元（含

一片光碟），每增加一片，加收 100 元。 

六、 取件說明及期限： 

申請人（或受託人）應於本會通知取件函送達之次日起 14 日內，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至本會櫃檯驗證及繳費取件（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國定例假日不提供服務）。申請人（或

受託人）於取件當日現金繳費後取件。未完成繳費者，恕不提供取

件。 

 

逾期未取件者，本會得銷毀複製之資料，且不再受理重新申請。 

七、 附件:   

1.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申請單 

2.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申請委託書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申請單 
 

本人                  茲辦理下列事項：申請案(編號 _ _ _ _) 
 

申請內容： 

□ 病歷資料複製本  

   □ 全部（辦理藥害調查調閱的所有病歷） 

   □ 部分 (請填寫醫療院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 醫療影像光碟（提供形式限『光碟』） 

□ 其他資料（如申請人原提供資料） 

  （資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形式: （括弧處由承辦人確認後填寫） 

□紙本 (※共     張，費用：     元)  

□光碟（※共     片，費用：     元) 

□光碟（※     ，總計費用：     元 
 

並填具下列資料為憑。 
此    致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申請人：                                           （請簽章） 
 

身份證字號：                                               （必填） 
 

連絡電話：                                               （必填） 
 

通訊地址：                                                               （必填）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於取件期限內領取：□ 是，領取人簽名：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 否，資料於     年   月   日銷毀，不再提供申請。 

                    承辦人：_______________(※灰底標註項目於取件時或逾期未取件時填寫)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 
(* 外籍人士護照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黏貼)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 外籍人士護照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黏貼) 

 

附件一 



 

 

 

藥害救濟申請資料暨病歷資料複製本 

申請委託書 
 

本人(即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 □藥害救濟申請人 □藥害救濟

申請人之法定繼承人；案件編號______）因故無法親自前往貴會 □申請

病歷複製本□申請醫療影像光碟複製本 □其他資料：         。同意委

託__________________於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貴會代理本人

處理相關事宜，此代理行為視同本人行為並由本人承擔一切責任。並同

意由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此委託書供貴會查核受

理，如有虛假、偽冒，願負法律責任，並賠償貴會衍生之損失。 

特立此據，以茲憑證。 

此致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立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請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受委託人：____________（請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與立書人關係：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立書人身分證影本正反面浮貼 

(* 外籍人士護照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黏貼)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反面浮貼 

(* 外籍人士護照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黏貼) 

 

※為保障藥害救濟申請人權益與藥害受害人隱私，藥害救濟申請人委託他人辦理者，均須填寫委託同意 

書，且本同意書必須繳交正本。 

附件二 


